
附件 7
2023 年河南省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

眼视光学专业联合考查方案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

知》（教学〔2022〕382 号）和《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关于 2023 年河南省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专升本招生有关

事项的通知》（教学〔2023〕48 号）以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召开 2022 年河南省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综合考查工作部

署会的通知》文件精神和有关工作安排。现将眼视光学专业组综

合考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原则

本次专升本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工作，按照“公平竞争，公

正选拔，公开程序”的原则进行。

二、考查对象

符合我省 2023 年普通专升本报名条件，且完成志愿填报，

报考本科专业为眼视光学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三、考查形式和内容

（一）眼视光学专业综合考查分为面试和技能操作。总成绩

=面试成绩*0.3+技能操作成绩*0.7，总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考查有多名考官同时打分，取平均分作为考生最终成绩。

（二）眼视光学专业组考查设置 1个考站，每位考生均需完

成考站内的所有项目。



四、考查流程

考查流程为：候考室-面试室-技能操作室-封闭室。考前 1

小时，考生在候考室外进行资格审核，进入候考室时不得携带任

何通信设备、电子设备进入候考区，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考查资格。

考试开始，考生依次进入面试室和技能操作室完成相关考查，综

合考查结束后考生应到封闭室等候，待考查全部结束后，考生统

一离场。

五、考查时间

考查于 2023 年 4月 8日上午 8:30 正式开始，要求所有考生

提前 1 小时入场进行资格审核，配合证件核验与安检工作，8：

30 考生仍未到场者视为放弃考试。

六、考查地点

河南省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长江大道西段，新乡医学院三全学

院（平原校区）励学楼光明眼科学院一层。

候考室：低视力实训室

面试室：磨镜配镜实训室

技能操作室：接触镜实训室

考后封闭室：眼科模拟诊室

七、录取办法

1.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根据考生填报志愿录取实行平行志愿

投档，设 9 个高校志愿。投档规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

轮投档”，即：按照该专业全体上线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定位次，然后按位次优先的原则，根据考生平行志愿的自然顺序

从前到后进行检索，一经检索到计划未满额的学校，即向该校投

档。

2.录取规则：根据考生投档分数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3.出现同分的情况下，按照技能操作考查成绩排序，仍相同

的，按照考生专科期间三年学业平均成绩排序，由考生提供专科

期间教务部门开具的学业成绩证明。

4.根据教学〔2022〕382 号文件要求，荣立三等功（含）以

上的退役大学生士兵，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确认后，免于综合考

查，根据考生填报志愿优先录取。

八、相关要求

1.考生必须参加联合考查并取得相应成绩，才能投档录取。

考查成绩为 0 分（包括实考和缺考）的考生，视为放弃考查资格。

2.考试期间，考生未经许可不得离开考场。一旦离场视为放

弃考试。考生不得要求考官或者监考员解释试题，如遇问题，可

举手询问，参加考试须使用普通话。考生在考场内需保持安静，

不得交谈，不准吸烟。考站考试结束，考生不得将考试材料带出

考站。

3.考试须诚信考试，严守考试纪律，不得作弊或为作弊者提

供方便。对违纪违规考生，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涉嫌

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4.考生参加综合考查需携带物品包括：本人身份证、本人退



伍证、毕业证或学历认证报告，考生在资格审核后，不得携带任

何通信设备、电子设备进入候考区，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考查资格。

眼视光学专业联合考查小组

2023 年 3 月 5

日


